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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实际控制人一致行动协议到期暨解除一致行动关系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

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 

福建纳川管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6 年 9 月 12

日接到公司实际控制人陈志江先生、刘荣旋先生的通知，其于 2013 年 9 月

12 日签订的《一致行动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协议》”）将于 2016 年 9 月 13 日

到期，且经协议双方协商，确定不再继续签订上述《协议》。现将相关情况公

告如下： 

一、基本情况 

为保证公司持续、稳定发展，提高公司经营决策效率，陈志江先生、刘

荣旋先生于 2013 年 9 月 12 日签署了《协议》。 

截至本公告日，陈志江先生、刘荣旋先生为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，

双方在管理和决策中保持一致意见，双方在公司历次董事会会议和股东大会

议中对各项议案的表决均保持一致，均做出了相同的表决意见，双方未发生

违反一致行动协议的情形。 

截至《协议》到期前，陈志江先生、刘荣旋先生持有公司股份及在公司

任职情况如下： 

陈志江先生持有公司 121,707,397 股股份，占公司总股本 25.96%；刘荣

旋先生持有公司 27,399,698 股股份，占公司总股本 5.84%。 

陈志江先生担任公司董事长、总经理；刘荣旋先生担任公司副董事长。 

二、一致行动关系解除的相关情况 

陈志江先生与刘荣旋先生于 2013 年 9 月 12 日签订的《协议》将与 2016

年 9 月 13 日到期，经双方协商，确定不再继续签订上述协议，即双方解除一

致行动关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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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一致行动关系解除后公司实际控制权的归属 

《协议》到期暨一致行动关系解除后，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将由

陈志江先生、刘荣旋先生变更为陈志江先生。 

截至本公告日，陈志江先生持有公司 121,707,397 股股份，占公司总股

本的 25.96%，担任公司董事长、总经理。 

四、其他说明 

1、陈志江先生、刘荣旋先生本次解除一致行动关系的行为不违反《公司

法》、《合同法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；不存在违反各自在

签署《协议》承诺的情形，也不存在其他违反各自所作承诺的情形。 

2、本次一致行动关系解除不会引起公司管理层变动，不会对公司日常经

营活动产生不利影响。 

五、备查文件 

1、《一致行动协议》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福建纳川管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  事  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六年九月十二日 


	关于实际控制人一致行动协议到期暨解除一致行动关系的公告



